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討 論 事 項討 論 事 項討 論 事 項討 論 事 項

立 法 會 保 安 事 務 委 員 會立 法 會 保 安 事 務 委 員 會立 法 會 保 安 事 務 委 員 會立 法 會 保 安 事 務 委 員 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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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 的目 的目 的目 的

當 局 曾 檢 討 為 期 六 個 月 的 輔 警 與 正 規 警 隊 合 併 試 驗

計 劃 ， 本 文 件 旨 在 告 知 議 員 檢 討 結 果 。

背 景背 景背 景背 景

2 . 我 們 在 一 九 九 九 年 六 月 十 日 的 立 法 會 保 安 事 務 委 員

會 會 議 上 曾 報 告 ， 由 正 規 警 務 人 員 和 輔 警 人 員 (包 括 輔警 副 總

監 )組 成 的 輔 助 警 察 事 務 委 員 會 (“ 輔警 委 員 會 ” )， 已 於一 九

九 八 年 十 一 月 成 立 ， 負 責 對 香 港 輔 助 警 察 隊 (“ 輔 警 ” )進 行

全 面 檢 討 。 檢 討 結 果 其 後 在 一 九 九 九 年 三 月 中 公 布 。 為 了 進

一 步 改 善 輔 警 的 人 手 調 配 和 監 督 ， 以 及 加 強 輔 警 人 員 的 歸 屬

感 ， 輔 警 委 員 會 提 出 了 多 項 建 議 ， 包 括 制 定 一 個 可 以 促 進 輔

警 與 正 規 警 隊 全 面 合 併 的 組 織 架 構 。 在 這 個 架 構 下 ， 輔 警 人

員 將 編 入 所 屬 警 區 或 分 區 的 巡 邏 小 隊 ， 與 正 規 警 務 人 員 一 起

執 行 行 動 職 務 。 建 議 的 合 併 試 驗 計 劃 於 一 九 九 九 年 六 月 一 日

展 開 ， 輔 警 委 員 會 建 議 在 六 個 月 的 試 驗 期 屆 滿 後 進 行 檢 討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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輔 警 與 正 規 警 隊 合 併輔 警 與 正 規 警 隊 合 併輔 警 與 正 規 警 隊 合 併輔 警 與 正 規 警 隊 合 併

3 . 在 合 併 制 度 下 ， 高 級 督 察 及 以 下 職 級 的 輔 警 人 員 成

為 正 規 巡 邏 小 隊 的 成 員 ， 行 動 調 配 直 接 受 所 屬 巡 邏 小 隊 的 指

揮 官 指 揮 。 至 於 總 督 察 及 以 上 職 級 的 輔 警 人 員 ， 則 分 別 擔 任

其 分 區 、 區 和 總 區 指 揮 官 的 參 事 ， 負 責 處 理 有 關 輔 警 人 員 的

各 項 事 宜 ， 包 括 人 手 調 配 、 訓 練 和 人 力 資 源 管 理 。 這 項 計 劃

使 分 區 、 區 及 總 區 的 各 級 輔 警 人 員 全 面 與 正 規 警 隊 合 併 。 換

句 話 說 ， 在 行 動 方 面 ， 所 有 派 駐 某 一 總 區 的 輔 警 人 員 都 聽 從

該 總 區 的 指 揮 官 指 揮 。

4 . 一 九 九 九 年 六 月 十 日 和 二 十 九 日 委 員 會 會 議 席 上 ，

議 員 就 輔 警 人 員 與 正 規 警 務 人 員 組 隊 聯 手 執 行 巡 邏 職 務 的 建

議 ， 提 出 了 意 見 。 警 隊 管 理 層 考 慮 議 員 的 意 見 後 ， 決 定 容 許

行 動 指 揮 官 在 調 派 輔 警 人 員 方 面 有 更 大 靈 活 性 ， 並 提 醒 所 有

行 動 指 揮 官 ， 有 關 建 議 的 精 神 在 於 為 輔 警 人 員 提 供 充 分 機

會 ， 讓 他 們 累 積 實 際 工 作 經 驗 和 保 持 能 力 水 平 。 在 考 慮 個 別

輔 警 人 員 的 年 資 和 經 驗 後 ， 行 動 指 揮 官 如 認 為 適 當 ， 可 調 派

該 輔 警 人 員 在 沒 有 正 規 警 務 人 員 陪 同 下 執 行 職 務 。 行 動 指 揮

官 會 徵 詢 有 關 輔 警 監 督 人 員 的 意 見 ， 從 而 評 定 個 別 人 員 的 能

力 水 平 。

檢 討檢 討檢 討檢 討

5 . 一 九 九 九 年 十 二 月 ， 當 局 透 過 香 港 輔 警 總 監 、 五 個

陸 上 總 區 的 指 揮 官 和 正 規 警 隊 所 有 職 員 協 會 ， 向 輔 警 人 員 和

正 規 警 務 人 員 收 集 有 關 合 併 的 意 見 ， 接 獲 的 意 見 有 3 1 項 。 二

零 零 零 年 一 月 ， 當 局 成 立 一 個 由 輔 警 及 正 規 警 務 人 員 組 成 的

小 組 委 員 會 ， 研 究 這 些 意 見 。 小 組 委 員 會 的 成 員 來 自 輔 警 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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員 會 內 ， 沒 有 直 接 參 與 一 九 九 八 年 十 一 月 至 一 九 九 九 年 三 月

輔 警 整 體 檢 討 工 作 的 人 員 。 二 零 零 零 年 二 月 ， 當 局 就 小 組 委

員 會 的 建 議 ， 諮 詢 香 港 輔 警 總 監 和 有 關 的 五 個 總 區 指 揮 官 。

最 終 敲 定 的 建 議 涵 蓋 合 併 後 的 法 定 效 率 訓 練 、 行 動 、 行 政 和

溝 通 ， 詳 情 見 下 文 各 段 。

法 定 效 率 訓 練法 定 效 率 訓 練法 定 效 率 訓 練法 定 效 率 訓 練

6 . 由 一 九 九 九 年 四 月 一 日 起 ， 法 定 效 率 訓 練 (即 根 據

《 香 港 輔 助 警 隊 規 例 》 每 名 輔 警 人 員 於 每 年 服 務 期 間 必 須 達

到 的 訓 練 要 求 )修 改 為 ：

( a ) 連 續 七 天  —  周 年 進 修 訓 練 ；

( b ) 一 天 (兩 節 四 小 時 的 課 程 ) —  靶 場課 程 ；

( c ) 三 天 (每 兩 個 月 一 節 四 小 時 的 課 程 )  —  訓 練

日 ；

( d ) 三 天 ( 2 4 小 時 )  —  實 習 訓 練 (人 管 理 及 預

先 策 劃 的 行 動 )； 以及

( e ) 1 2 天 ( 9 6 小 時 )  —  實 習 訓 練 (巡 邏職 務 )。

7 . 為 保 持 輔 警 人 員 的 能 力 水 平 和 加 強 他 們 之 間 的 溝

通 ， 現 建 議 增 加 訓 練 日 (即 上 文 第 6 (c)段 )的 數目 ， 由 每 兩 個

月 一 節 四 小 時 的 課 程 改 為 每 月 一 節 。 預 期 將 訓 練 日 的 數 目 增

加 一 倍 將 有 助 加 強 輔 警 之 間 ， 及 他 們 與 正 規 警 務 人 員 的 溝 通

及 聯 絡 。 亦 可 增 加 機 會 ， 向 輔 警 人 員 就 處 理 巡 邏 事 故 提 供 更

多 訓 練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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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 . 至 於 巡 邏 職 務 的 實 習 訓 練 (即 上 文 第 6 (e )段 )， 現 建

議 把 輔 警 的 一 般 日 常 職 務 盡 量 多 樣 化 ， 從 而 提 高 他 們 對 工 作

的 興 趣 。 警 隊 會 鼓 勵 行 動 指 揮 官 以 較 廣 義 的 方 式 詮 釋 「 巡 邏

職 務 」 的 定 義 ， 及 彈 性 調 配 輔 警 執 行 無 需 經 過 長 期 嚴 格 訓 練

的 職 務 。

9 . 巡 邏 職 務 實 習 訓 練 的 指 定 時 數 亦 已 進 行 檢 討 。 在 一

九 九 九 年 六 月 一 日 至 十 一 月 三 十 日 期 間 ， 調 配 執 行 巡 邏 職 務

的 輔 警 人 員 合 共 2 7 0 ,2 8 1 人 時 。 當 局 亦 曾 就 縮 短 周 年 進 修 訓

練 ， 以 增 加 巡 邏 職 務 的 時 數 的 可 能 性 ， 進 行 研 究 ， 但 這 建 議

不 獲 輔 警 人 員 支 持 。 同 時 ， 縮 短 周 年 進 修 訓 練 亦 會 影 響 輔 警

人 員 領 取 獎 金 的 資 格 。 最 重 要 是 ， 就 實 際 行 動 而 言 ， 並 沒 有

此 需 要 。

行 動行 動行 動行 動

1 0 . 輔 警 的 角 色 在 全 面 檢 討 後 已 有 轉 變 ， 自 去 年 四 月 一

日 起 ， 輔 警 人 員 不 再 奉 派 執 行 全 職 駕 駛 職 務 。 但 在 有 需 要

時 ， 具 駕 駛 警 隊 車 輛 資 格 的 輔 警 人 員 可 調 配 擔 任 駕 駛 工 作 。

現 建 議 各 行 動 指 揮 官 在 切 實 可 行 的 情 況 下 ， 應 盡 量 善 用 屬 下

輔 警 人 員 的 駕 駛 技 能 。

1 1 . 現 建 議 擴 大 當 值 表 編 製 系 統 的 應 用 至 輔 警 職 務 ， 以

協 助 行 動 指 揮 官 就 屬 下 輔 警 人 員 預 測 職 務 需 求 和 調 配 人 手 。

當 值 表 編 製 系 統 是 一 個 已 用 來 編 製 正 規 警 隊 當 值 表 的 電 腦 系

統 。 行 動 指 揮 官 可 利 用 這 個 系 統 ， 把 輔 警 人 員 可 以 當 值 的 時

間 ， 與 他 認 為 適 宜 由 其 屬 下 的 輔 警 人 員 當 值 的 時 間 配 對 ， 從

而 編 製 當 值 表 。 事 實 上 ， 這 個 電 腦 系 統 已 於 灣 仔 警 區 成 功 推

行 ， 以 編 製 輔 警 人 員 的 當 值 表 ， 並 將 擴 展 至 其 他 警 區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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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 政行 政行 政行 政

1 2 . 為 貫 徹 合 併 的 精 神 ， 單 位 指 揮 官 須 負 責 屬 下 所 有 人

員 (不 論 輔 警 或 正 規 警 務 人 員 )的 整 體 管 理 、 調 配 、 福 利 及 訓

練 事 宜 。 但 由 於 有 大 量 與 輔 警 有 關 的 行 政 工 作 ， 仍 需 由 輔 警

監 督 人 員 負 責 ， 因 此 ， 現 建 議 預 留 充 足 款 項 ， 作 為 這 些 人 員

參 與 行 政 職 務 的 酬 金 。 此 外 ， 為 加 強 溝 通 ， 當 局 會 於 各 分 區

挑 選 一 位 督 察 級 的 輔 警 人 員 (共 4 6 名 )， 協助警 隊 的 區 訓 練 及

職 員 關 係 主 任 安 排 訓 練 日 。

1 3 . 當 局 亦 一 再 強 調 所 有 行 動 指 揮 官 必 須 確 保 其 屬 下 人

員 ， 包 括 輔 警 和 正 規 人 員 都 受 到 公 平 和 適 當 的 對 待 ， 同 時 ，

輔 警 人 員 提 出 的 問 題 亦 必 須 獲 得 即 時 及 適 當 的 處 理 。

1 4 . 為 消 除 疑 慮 ， 由 督 察 職 級 起 的 輔 警 人 員 的 職 責 說 明

書 ， 經 已 完 成 修 改 ， 並 將 盡 快 分 發 。 事 實 上 ， 整 套 建 議 修 改

的 職 責 說 明 書 已 於 本 年 一 月 公 布 ， 進 行 諮 詢 。

溝 通溝 通溝 通溝 通

1 5 . 為 處 理 輔 警 和 正 規 人 員 的 溝 通 ， 可 能 因 巡 邏 時 間 減

少 而 受 影 響 的 憂 慮 ， 現 建 議 這 些 人 員 應 安 排 定 期 聚 會 和 會

議 。 事 實 上 ， 與 過 往 的 安 排 不 同 ， 高 級 督 察 或 以 下 職 級 的 個

別 輔 警 人 員 ， 現 在 是 隸 屬 指 定 的 巡 邏 小 隊 ， 單 位 指 揮 官 會 與

屬 下 輔 警 人 員 更 加 了 解 和 建 立 更 密 切 的 關 係 。 此 外 ， 出 任 有

關 行 動 指 揮 官 的 參 事 的 高 級 輔 警 人 員 ， 對 促 進 總 區 內 各 級 輔

警 與 正 規 警 務 人 員 溝 通 ， 擔 當 了 重 要 的 角 色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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總 結總 結總 結總 結

1 6 . 輔 警 與 正 規 警 隊 合 併 一 事 至 今 進 展 順 利 ， 沒 有 遇 到

任 何 重 大 困 難 ， 出 勤 參 與 巡 邏 職 務 實 習 訓 練 的 輔 警 人 數 亦 令

人 滿 意 。 如 前 文 所 述 ， 在 一 九 九 九 年 六 月 一 日 至 十 一 月 三 十

日 期 間 ， 調 配 執 行 巡 邏 職 務 的 輔 警 人 員 合 共 2 7 0 , 2 8 1 人 時 。

而 在 此 期 間 ， 於 星 期 六 及 日 的 A 更 (即 0 8 0 0 - 1 6 0 0 時 )、 B 更

(即 1 6 0 0 - 2 4 0 0 時 )及 C 更 (即 2 4 0 0 - 0 8 0 0 時 )時 段 ，調配 執 行

巡 邏 職 務 的 輔 警 人 員 的 每 日 平 均 人 數 分 別 為 2 2 8、 1 9 6 及 6

人 。 此 外 ， 自 一 九 九 二 年 ， 有 超 過 2 0 0 0 名 額 外 正 規 警 務 人

員 被 調 配 執 行 前 線 警 務 工 作 。 在 一 九 九 九 年 六 月 一 日 至 十 一

月 三 十 日 期 間 ， 調 配 執 行 巡 邏 職 務 的 正 規 警 務 人 員 在 以 上 三

更 時 段 的 平 均 人 數 如 下 -

平 日平 日平 日平 日 星 期 六 及 日星 期 六 及 日星 期 六 及 日星 期 六 及 日

A 更 1 , 8 3 7 1 , 5 5 8

B 更 1 , 6 5 0 1 , 4 6 7

C 更 1 , 3 0 5 1 , 2 1 2

目 前 ， 包 括 徒 步 巡 邏 、 電 單 車 巡 邏 、 鄉 村 地 區 巡 邏 以 及 警 車

巡 邏 的 巡 邏 路 線 共 1 , 1 2 3 條 。 因 此 ， 現 時 的 人 手 調 配 已 確 保

全 面 的 覆 蓋 。

1 7 . 輔 警 人 員 於 主 要 人 群 管 理 行 動 的 出 勤 情 況 ， 亦 同 樣 令

人 鼓 舞 。 以 港 島 總 區 為 例 ， 在 一 九 九 九 至 二 零 零 零 年 度 聖 誕

節 、 新 年 及 農 曆 新 年 期 間 ， 輔 警 出 勤 人 數 跟 去 年 比 較 如 下 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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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9 9 8 / 1 9 9 91 9 9 8 / 1 9 9 91 9 9 8 / 1 9 9 91 9 9 8 / 1 9 9 9

(人 時 )

1 9 9 9 / 2 0 0 01 9 9 9 / 2 0 0 01 9 9 9 / 2 0 0 01 9 9 9 / 2 0 0 0

(人 時 )

聖 誕 節 1  6 7 2 3  1 3 6

新 年 3  0 6 4 5  2 0 8

農 曆 新 年 9  3 2 8 6  2 3 5

總 數 1 41 41 41 4  0 6 40 6 40 6 40 6 4 1 41 41 41 4  5 7 95 7 95 7 95 7 9

透 過 諮 詢 輔 警 總 監 及 各 總 區 的 指 揮 官 ， 輔 警 委 員 會 將 繼 續 密

切 監 察 有 關 情 況 ， 並 在 有 需 要 時 實 施 改 善 措 施 。

保 安 局保 安 局保 安 局保 安 局

二 零 零 零 年 二 月二 零 零 零 年 二 月二 零 零 零 年 二 月二 零 零 零 年 二 月

[p-aux(c)-2.3.2000.doc]


